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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中的应用 原房屋共居人利益的保护 2001年11月1日开始施

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新《拆迁条例》

）、《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管理

办法》）着重在规范拆迁行为、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方面做出规定，有效的缓和以往拆迁过程中安置方式单一、

以户籍为依据等不利因素对拆迁工作实施的影响。通过审判

实践我们发现，本次拆迁法规确立的拆迁原则，客观上忽视

了对原所有人、原承租人的共居人利益的保护，且相关的纠

纷数量有上升的趋势。 与原有的拆迁条例、管理办法相比较

，新《拆迁条例》与新《管理办法》主要对以下4方面着重进

行了修改:1、明确被拆迁人为房屋的所有人，拆迁补偿的原

则是对房屋所有人进行补偿，兼顾对房屋使用人的安置；2、

保护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将拆迁补偿标准由被拆迁房屋

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修改为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

用途、建筑面积等，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货币补偿金

额；3、规范房屋拆迁的行政管理，明确管理程序；4、完善

法律责任，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在以上修改的各项

内容中，以第1项最为重要，亦与民事诉讼结合较为紧密。虽

然明确将所有权人作为被拆迁人的规定，有为加快拆迁进程

的目的，而将部分矛盾全部转价于法院之嫌，但该规定客观

上能起到简化拆迁程序的作用，同时对于保护所有权人方面

与以往的拆迁法规相比，具有进步意义。 在此，我想通过一



则案例，借以引出本文的论点。该案案情如下：适用新《拆

迁条例》进行拆迁，A是拆迁人，B是被拆迁人，A与B已签订

《拆迁补偿协议》。C是B的亲属（无抚养、赡养关系），长

期与B共同生活，形成共居关系。C在外无法取得其他住房

。B取得拆迁款后，拒绝购买房屋由C继续居住使用，故C起

诉要求法院判令《拆迁补偿协议》中的区位补偿的一半归其

所有。本案的案情并不复杂，但确映射出现行拆迁法规当中

一些不确定之处，亟待解决。 本案例中所指的共居，应予以

特别限定。共居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在词典中也没有

对共居做出明确的解释。与共居相近似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词

语是同居。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相关解释，同居有以下两种

解释：A、同在一处居住；B、指夫妻共同生活，也指男女双

方没有结婚而共同生活。共居从字面理解，应指共同居住的

人，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生活于同一间或一套住房内

。但这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理解。与同居第一种释意相接近

。本文所指共居、共居人、共居关系，亦应限定于该种解释

。基于该种解释引发的法律关系，尤其是涉及拆迁的相关纠

纷，我国目前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存在较大的争议。其

实，仅就共同居住的释意范围理解共居的概念，其仍范围较

大，其中包括与房屋所有人共同使用房屋的承租人，故就本

文而言，仍须进一步限定，做出狭义的解释，将法律已明文

予以解决部分刨除在外。本文所探讨的共居关系，主要指基

于非经济因素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个人利益的保护。虽然同

居一词比共居更为正式，但考虑到同居在人们心中往往含有

特定的含义，似为贬义，故在探讨本文论题时，使用更为中

性的共居一词。 在司法实践中，解决共居人利益时经常会遇



到如下阻碍： 一、区位补偿的性质？是否等同于原来的使用

权补偿？ 如果沿用原来的产权置换方式进行拆迁，则可通过

直接判决共居人入住的方式解决纠纷。现在被拆迁人取得的

是不可实际居住的价值化虚拟空间，并不具备执行条件，故

法院也必须从价值方面着手，解决问题。就刚才的案例而言

，C实际上是将区位补偿视为原来的使用权补偿而要求分割

。笔者认为，区位补偿与使用权补偿存在本质的区别。依据

原有的拆迁法规，补偿金额应为“所有权补偿＋使用权补偿

”之和，而新《拆迁条例》与新《管理办法》生效后，改为

“房屋的重置成新价＋区位补偿价”之和。仅从公式形式看

，似乎使用权补偿应等同于区位补偿价。但从实质看，两笔

款项不仅名称不同，其实质亦不同。这主要是由两种价格产

生的依据不同而决定的。依新《拆迁条例》与新《管理办法

》的规定，实行货币补偿的，补偿款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

、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新

的计算方法，本着有利于所有权人，无论是产权调换还是货

币补偿，都要考虑到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

因此两种补偿方式在实质上是等价的。而原有的补偿方式无

法作到这点，作价得到的金额往往不足以在市场上购买相应

的房屋。因此，新、旧两种拆迁补偿方式虽然都是两个价值

的相加，但在质、量上均存在巨大的差别。 二、共居人权利

能否等同于承租人权利，从而依据新《拆迁条例》与新《管

理办法》中有关被拆迁人与承租人的规定予以处理？ 为了保

障房屋承租人的合法权益，新《拆迁条例》与新《管理办法

》中对于被拆迁人与承租人的关系及纠纷处理做出明确的规

定。拆除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



，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

人给予补偿。这样的规定体现了对房屋所有人进行补偿的原

则，即保障房屋所有人选择补偿方式的权利，既可以选择货

币补偿，又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同时，该规定设定了拆

迁人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的前提，即被拆迁人必须妥善安置

承租人或者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租赁关系，才能获得补偿。共

居人不能等同于承租人。二者主要有如下区别：1、承租人是

特定的法律概念，指承租他人房屋，并支付相应对价的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而本文中的共居人仅指共同生活在一

起的个人；2、作为承租人，支付房屋使用的对价（如租金）

系主要义务，并因履行义务而获得相应的权利，即房屋使用

权；而本文所探讨的共居人获得居住的权利系基于除支付对

价以外的其他原因，因此，二者在概念上不能等同。 我国现

实中一直存在着因居住而使用他人享有所有权的房屋的习惯

作法。以往的审判实践中，一直适用租赁、借用（使用借贷

）的债权规定来调整非所有人对于他人房屋的利用关系，也

就是用债权原理解决物权问题。但从实践看，随着人们法制

意识的提高，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亦会自然的增强，这

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因此确有必要考虑从我国的社会现状、

从法律角度明文确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居住权法律制度。 

就我国而言，对于因居住而使用他人房屋的权利，应当贯以"

居住权"的称谓，更有利于明析权利的属性。笔者较赞同钱明

星先生对于居住权所做的定义及界定，即居住权是指特定人

因居住而使用他人房屋的权利。其具体内涵包括：1、居住权

人应严格限定为自然人。2、居住权具有时间性，亦称为“暂

时性”，自然人的生存期限即为居住权的最长期限。3、居住



权不具有转让性。对于基于人身依附关系而取得居住权的人

，居住权不得转让。法定给予这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人居住

的权利，目的仅在于满足其生存的需要，一旦其已有能力将

居住权转让他人行使，即意味着不再符合法定享有居住权的

条件。4、居住权的客体限于房屋。基于居住权这一特定权利

的基本内涵，可以明确其客体仅限于房屋，在其他物上不可

能设定居住权。审判实践证明，真正用物权原理解决物权问

题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确立居住权，是房屋作

为不动产在财产体系中地位提高的必然反应。其次，确立居

住权，有利于房屋效用的发挥。居住权的设立，可以为有效

利用房屋提供途径。第三，居住权是发挥我国家庭职能的要

求。家庭在我国目前及今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还或多或少的

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能，居住权以其特有的物权效力确认了

对房屋的使用权，可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尤其对于

有再婚经历的人具有意义。第四，居住权有利于房屋利用的

利益平衡。在居住权制度下，房屋所有权人可以将房出卖而

自己保留房屋的居住权，并取得转让房屋所有权的价金，以

获得生存的保障。通过居住权制度，可以使房屋的所有权人

、居住权人、第三人的利益都得到最大的实现，将现实生活

中物的效益予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及最合理的平衡。 我国目前

尚无物权法律制度，相关的居住权利亦没有明文规定，本文

中所论述的共居关系应为居住关系的一种，即与所有权人共

同生活，所有权人部分无法完全实现所有权权益的情形，故

亦应在居住权的范围内确定权利义务的内容。由于物权制度

本身即极具复杂性，故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仅是以居住类型中

共居关系为中心进行讨论，并解决该居住关系在拆迁过程中



的均衡保护。 笔者认为，如在拆迁过程中，共居人与所有权

人就拆迁后的生活状态发生争议，则该类纠纷应按以下程序

及原则做出司法解释： ＊ 首先确认拆迁前，是否存在共居关

系；现原共居人是否确实无力自行解决住房问题； ＊ 确认原

房屋所有人负有安置原共居人的义务； ＊ 确认原房屋所有人

对是否另购住房的优先选择权，如原房屋所有人选择另购住

房，则只要所购房产面积相当于共居人在原房屋居住时的使

用面积，位置不过于偏远，能基本满足共居人工作、生活的

需要，即视为原所有权人已履行安置义务； ＊ 如原所有权人

拒绝购买房屋安置共居人，则应以区位补偿价为参照，比照

按份共有的原则，分割区位补偿款，作为对于共居人的拆迁

安置补偿。 之所以形成以上的审判思路，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 对于原共居关系的确认，实质是对此类纠纷当事人的资格

审查。之所以将原共居人是否能够解决住房问题亦作为进一

步审理案件的条件，主要是从维护所有权人的利益角度考虑

。我国目前对于所有权的相关规定仅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法规中，但从法制的发展趋势，对于

所有权人的保护必将成为今后民事审判的立足点。共居人虽

然长时间与房屋所有人共同生活，但该种对房屋的使用并非

法定权利的体现。故应比照腾退房屋案件的处理原则，一旦

居住人（即原共居人）已具备搬离条件，则应以所有人的意

思表示为优先，充分保护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对原房屋所有

人选择安置方式的优先权的确认，其目的亦系确保所有人的

利益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既然把安置共居人的义务确定由

原房屋所人负担，那么亦应给予相应的权利，以均衡对其的

不利影响，达到公平、正义。对于共居人的保护目的，系维



持其正常的生存条件，故在达到目的的前提下，不应再强迫

原房屋所有人采取意志以外的形式。 对房屋的居住条件进行

必要限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1、解决纠纷应达到必要的

效果。如果不对房屋的居住条件做出规定，该种解决方式一

方面仅是形式解决，不能真正触及矛盾的实质；2、对于安置

房屋的居住条件进行必要的限制，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新

《管理办法》第21条第3款规定：拆迁租赁房屋实行产权调换

，拆迁人提供的产权调换房屋在规划市区内（在规划市区外

的房屋拆迁除外）、与原房屋价格相当并且使用面积不低于

原房屋使用面积的，被拆迁人、承租人应当服从。该项规定

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公平的理解，即主要从位置、价格、面积

三方面综合衡量。鉴于承租人取得承租权的付出要高于共居

人，且由拆迁人提供安置地点供所有人、承租人选择，比所

有人自行解决安置地点要方便、省力得多，故在设定安置共

居人的条件时，应较安置承租人所需具备的条件有所放宽，

即以满足生存需要为主，兼顾安置的舒适与合理性。至于具

体标准，如何确认原使用面积与合适的安置位置，则可作为

法官自由裁量的内容。如果原房屋所有人拒绝选择以房屋实

物安置原共居人，则为实现解决纠纷的目的，法院必须对拆

迁款进行分割。故在没有拆迁单位明确的使用补偿作为基数

的前提下，只能人为的选择价值参照。笔者建议以区位补偿

价作为参照的基数，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以区位补偿价作

为基数具有可行性，可以直接从拆迁补偿协议中获得，不需

再行评估、鉴定；2、从立法、司法本意来讲并不主张分割拆

迁款，故须通过该项对于原所有人不利的规定，以求达到督

促原所有人尽可能以房屋实物作为安置方式的目的。 随着人



们法制意识的提高，市场价值理念的深入，新类型案件会层

出不穷，而成文法相对反应较慢的特性亦会在审判实践中逐

渐突出，这就要求司法人员能够依现有的法律规定，依据法

理自主探寻解决之路。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审判

实践中已遇到两起诉讼，均按本处理原则通过调解解决，证

明该原则可以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具备操作性。(中国律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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